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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编制单位：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６

，

１３５

，

８４７

，

３５５．８２ ４

，

６０９

，

４５０

，

６９２．８９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五

、

４２ ４８０

，

１８３

，

９８３．２０ ３０２

，

５６０

，

４４７．３７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６

，

６１６

，

０３１

，

３３９．０２ ４

，

９１２

，

０１１

，

１４０．２６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５

，

１２６

，

４４８

，

２２０．１０ ３

，

７１９

，

９０４

，

２４８．４２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１０６

，

７３０

，

９０８．０６ ９７

，

４１６

，

５５３．０１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６３

，

２７１

，

２４２．５７ １５５

，

７２０

，

４６７．１４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五

、

４２ ８３５

，

５２８

，

３４２．６５ ２８０

，

５８２

，

２６６．８４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

，

２３１

，

９７８

，

７１３．３８ ４

，

２５３

，

６２３

，

５３５．４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８４

，

０５２

，

６２５．６４ ６５８

，

３８７

，

６０４．８５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４８

，

７２７．８９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９１

，

６８２

，

４６４．０８ ６２

，

７６０．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９２

，

５８２

，

４６４．０８ １

，

１１１

，

４８７．８９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５８６

，

３０６

，

５２９．７２ ４６５

，

８３６

，

５６９．０９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７３３

，

５７０．００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五

、

４２ ９８

，

４３３

，

３９０．０９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６８４

，

７３９

，

９１９．８１ ４６６

，

５７０

，

１３９．０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９２

，

１５７

，

４５５．７３ －４６５

，

４５８

，

６５１．２０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６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６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

，

４９３

，

０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４３９

，

６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

，

５５４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４７５

，

８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

，

４０３

，

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８２

，

９７３

，

４９０．３６ ８３

，

７８８

，

５０６．８５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

、

利润

１９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

，

４８６

，

６５３

，

４９０．３６ １

，

５９４

，

７８８

，

５０６．８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７

，

６２６

，

５０９．６４ －１１８

，

９５８

，

５０６．８５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４０

，

４７８

，

３２０．４５ ７３

，

９７０

，

４４６．８０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２０

，

５１７

，

４６４．５０ ２４６

，

５４７

，

０１７．７０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８０

，

０３９

，

１４４．０５ ３２０

，

５１７

，

４６４．５０

法定代表人：曹和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程秀茹 会计机构负责人：程秀茹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编制单位：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３，９１０，４３０，１５２．１５ ３，３４８，０１７，６１６．０２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６４，８５６，９６２．３５ ３，９５３，３４８，７６７．８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１７５，２８７，１１４．５０ ７，３０１，３６６，３８３．８３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３，４５３，８２６，３５４．７５ ２，８１１，３４３，３８７．１３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３４，６２８，６８９．６０ ４３，１０３，５２６．１２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８８，３２７，４８７．５９ ９３，７０６，８２７．２９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４０８，３９６，９４６．０８ ３，９８５，３９６，１４９．６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９８５，１７９，４７８．０２ ６，９３３，５４９，８９０．１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０，１０７，６３６．４８ ３６７，８１６，４９３．６６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１３，０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９０，６６０，０７５．４１ ４２，２６０．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０４，２１０，０７５．４１ １１，５４２，２６０．００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２００，１０２，６６８．２１ １９３，６０８，６２８．１６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４０，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７３３，５７０．００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１０８，７００，０００．００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３４０，３５２，６６８．２１ ３０３，０４２，１９８．１６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６，１４２，５９２．８０ －２９１，４９９，９３８．１６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０ ９６９，６５０，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０ ９６９，６５０，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８５９，６８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５５，０９８，３８４．１３ ５２，６０７，６３３．７２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９１４，７７８，３８４．１３ １，１０７，６０７，６３３．７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５，２５１，６１５．８７ －１３７，９５７，６３３．７２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９，２１６，６５９．５５ －６１，６４１，０７８．２２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２３，５２２，６５１．６８ １８５，１６３，７２９．９０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６２，７３９，３１１．２３ １２３，５２２，６５１．６８

法定代表人：曹和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程秀茹 会计机构负责人：程秀茹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编制单位：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都权益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

股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

他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都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

末余额

１５９，０８８，０７５．００ ３０７，８０１，２６７．４８ ７９，５４４，０３７．５０ ２４９，８８２，４８９．１４ ２６６，５２４，２３５．５５ １，０６２，８４０，１０４．６７

加

：

会计政

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

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

初余额

１５９，０８８，０７５．００ ３０７，８０１，２６７．４８ ７９，５４４，０３７．５０ ２４９，８８２，４８９．１４ ２６６，５２４，２３５．５５ １，０６２，８４０，１０４．６７

三

、

本期增

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１，２１４，９３４．１７ ８４，１８６，３１９．８８ ３９，８７７，６７５．０６ １２５，２７８，９２９．１１

（

一

）

净利润

１３１，９１２，７４２．３８ ３４，０５７，６７５．０６ １６５，９７０，４１７．４４

（

二

）

其他综

合收益

１，２１４，９３４．１７ １，２１４，９３４．１７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１，２１４，９３４．１７ １３１，９１２，７４２．３８ ３４，０５７，６７５．０６ １６７，１８５，３５１．６１

（

三

）

所有者

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２５，０７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

所有者投

入资本

２５，０７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７０，０００．００

２．

股份支付

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

配

－４７，７２６，４２２．５０ －１９，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６６，９７６，４２２．５０

１．

提取盈余

公积

２．

提取一般

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

分配

－４７，７２６，４２２．５０ －１９，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６６，９７６，４２２．５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

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

转 增 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

转 增 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

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

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四

、

本期期

末余额

１５９，０８８，０７５．００ ３０９，０１６，２０１．６５ ７９，５４４，０３７．５０ ３３４，０６８，８０９．０２ ３０６，４０１，９１０．６１ １，１８８，１１９，０３３．７８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续）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编制单位：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盈余公积

一般

风险

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其

他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

末余额

１５９，０８８，０７５．００ ３０３，４６１，０３１．５０ ７９，５４４，０３７．５０ １８６，３３２，１７４．５０ ２１６，６０９，１０８．１４ ９４５，０３４，４２６．６４

加

：

会计政

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

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

初余额

１５９，０８８，０７５．００ ３０３，４６１，０３１．５０ ７９，５４４，０３７．５０ １８６，３３２，１７４．５０ ２１６，６０９，１０８．１４ ９４５，０３４，４２６．６４

三

、

本期增

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号填列

）

４，３４０，２３５．９８ ６３，５５０，３１４．６４ ４９，９１５，１２７．４１ １１７，８０５，６７８．０３

（

一

）

净利润

１１１，２７６，７３７．１４ ３１，２３５，１２７．４１ １４２，５１１，８６４．５５

（

二

）

其他综

合收益

４，７０６，２１７．３２ ４，７０６，２１７．３２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４，７０６，２１７．３２ １１１，２７６，７３７．１４ ３１，２３５，１２７．４１ １４７，２１８，０８１．８７

（

三

）

所有者

投入和减少

资本

－３６５，９８１．３４ ３６，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３５，８１４，０１８．６６

１．

所有者投

入资本

３６，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３６，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２．

股份支付

计入所有者

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３６５，９８１．３４ －３６５，９８１．３４

（

四

）

利润分

配

－４７，７２６，４２２．５０ －１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５，２２６，４２２．５０

１．

提取盈余

公积

２．

提取一般

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

分配

－４７，７２６，４２２．５０ －１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５，２２６，４２２．５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

权益内部结

转

１．

资本公积

转 增 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

转 增 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

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

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

末余额

１５９，０８８，０７５．００ ３０７，８０１，２６７．４８ ７９，５４４，０３７．５０ ２４９，８８２，４８９．１４ ２６６，５２４，２３５．５５ １，０６２，８４０，１０４．６７

法定代表人：曹和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程秀茹 会计机构负责人：程秀茹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编制单位：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５９，０８８，０７５．００ ２９８，０３９，６７２．０３ ７９，５４４，０３７．５０ １９７，７４３，６４６．４０ ７３４，４１５，４３０．９３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５９，０８８，０７５．００ ２９８，０３９，６７２．０３ ７９，５４４，０３７．５０ １９７，７４３，６４６．４０ ７３４，４１５，４３０．９３

三

、

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号

填列

）

５１，８８９，７３６．６２ ５１，８８９，７３６．６２

（

一

）

净利润

９９，６１６，１５９．１２ ９９，６１６，１５９．１２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

计

９９，６１６，１５９．１２ ９９，６１６，１５９．１２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

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４７，７２６，４２２．５０ －４７，７２６，４２２．５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４７，７２６，４２２．５０ －４７，７２６，４２２．５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

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５９，０８８，０７５．００ ２９８，０３９，６７２．０３ ７９，５４４，０３７．５０ ２４９，６３３，３８３．０２ ７８６，３０５，１６７．５５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续）

２０１０

年

１

—

１２

月

编制单位：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

存股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１５９，０８８，０７５．００ ２９８，４０５，６５３．３７ ７９，５４４，０３７．５０ １４１，６３６，０７５．８２ ６７８，６７３，８４１．６９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１５９，０８８，０７５．００ ２９８，４０５，６５３．３７ ７９，５４４，０３７．５０ １４１，６３６，０７５．８２ ６７８，６７３，８４１．６９

三

、

本期增减变动

金额

（

减少以

“－ ”

号填列

）

－３６５，９８１．３４ ５６，１０７，５７０．５８ ５５，７４１，５８９．２４

（

一

）

净利润

１０３，８３３，９９３．０８ １０３，８３３，９９３．０８

（

二

）

其他综合收

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１０３，８３３，９９３．０８ １０３，８３３，９９３．０８

（

三

）

所有者投入

和减少资本

－３６５，９８１．３４ －３６５，９８１．３４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３６５，９８１．３４ －３６５，９８１．３４

（

四

）

利润分配

－４７，７２６，４２２．５０ －４７，７２６，４２２．５０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

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

东

）

的分配

－４７，７２６，４２２．５０ －４７，７２６，４２２．５０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

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

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

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１５９，０８８，０７５．００ ２９８，０３９，６７２．０３ ７９，５４４，０３７．５０ １９７，７４３，６４６．４０ ７３４，４１５，４３０．９３

法定代表人：曹和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程秀茹 会计机构负责人：程秀茹

９．３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９．４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９．５

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表

９．５．１

合并范围发生变更的说明

报告期内本公司新设立的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分别为长春欧亚集团白城欧亚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吉林市欧亚商都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本公司依据

２０１０

年第六届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及济南欧亚大观园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股东会决议，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由济南市国资委向济南欧亚大观园有限公司

委派全部经营管理团队，行使日常财务和经营决策权，负责日常经营管理。 授权管理期间，公司仅按出

资比例行使对济南欧亚大观园有限公司的收益分配权，故本期对济南欧亚大观园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

资的核算方法由成本法改为权益法，本期未纳入合并范围。

９．５．２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和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９．５．２．１

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

营实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长春欧亚集团白城欧亚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

９２７

，

６０５．５４ －４

，

０７２

，

３９４．４６

吉林市欧亚商都有限公司

８

，

６３５

，

６１１．１９ －１

，

３６４

，

３８８．８１

９．５．２．２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

经营实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名称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济南欧亚大观园有限公司

１０２

，

４７２

，

３８４．８１ －１

，

０４５

，

０２９．１１

董事长：曹和平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４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７

股票简称：欧亚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０４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暨

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以书面送达的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上午

８

：

３０

时在公司第二会议室召开了六届十六次董事

会。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全票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国浩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８０３

号审计报告确认，

２０１０

年公司实现利

润总额

２２４

，

６１３

，

０１５．３１

元，扣除所得税费用

５８

，

６４２

，

５９７．８７

元及少数股东损益

３４

，

０５７

，

６７５．０６

元，净利润为

１３１

，

９１２

，

７４２．３８

元。 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９９

，

６１６

，

１５９．１２

元。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税后利润按如下顺序和比例进行分配： 因公司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已达到股本的

５０％

，本期未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分红基金计

１３１

，

９１２

，

７４２．３８

元。 加年初可供分配利润

２４９

，

８８２

，

４８９．１４

元，减本年度发放

２００９

年度红利

４７

，

７２６

，

４２２．５０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３３４

，

０６８

，

８０９．０２

元。 拟

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１５９

，

０８８

，

０７５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３．００

元（含税），共计发放红

利

４７

，

７２６

，

４２２．５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２８６

，

３４２

，

３８６．５２

元，转入下年。 本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规模扩大，审计工作量增加的实际情况，

２０１０

年拟支付审计机构财务审计费用

３０

万元。

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摘要》；

六、审议通过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八、审议通过了《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激励基金实施方案》；

为建立有效的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高级管理

人员、二级单位班子成员及业务骨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公司制定了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激励基金实施方案》。 方案主要内容：

（一）方案实施周期为四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４

年）。

（二）方案所述的激励对象是指公司激励基金实施方案的参与人。 具体包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二

级单位班子成员及业务骨干。

（三）激励基金的计提标准。 以当年实现净利润为基数，较上年增加额按照以下比例计提：

１

、年净利润增长率为

２０％

（不含

２０％

）

－２５％

，按照

３０％

的比例计提；

２

、年净利润增长率为

２５％

（不含

２５％

）

－３０％

，按照

３５％

的比例计提；

３

、年净利润增长率为

３０％

（不含

３０％

）以上，按照

４０％

的比例计提。

（四）激励基金的使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获得的激励基金，在年度内用于购买本公司股票。其他

激励对象的激励基金以现金发放。

（五）提取的激励基金作为管理费用计入当期成本。

（六）方案所指净利润为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净利润增长率以未提取激励基金的增长率计算。

九、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上午

８

：

３０

分在公司第二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会议议题

１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审议《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６

、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７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８

、审议《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激励基金实施方案》。

（二）出席会议对象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下午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因故不能出席的，可委托代理人参加。

（三）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股票账户、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账户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股东持股票账户，

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出席会议者的身份证办理。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和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长春市绿园区南阳路

４１８

号，本公司总经理办公室。

联系人：席汝珍

电 话：

０４３１

—

８７６６６９０５

０４３１

—

８７６６６８７１

传 真：

０４３１

—

８７６６６８１３

邮 编：

１３００１１

（四）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代理人姓名

委托人持股数 代理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票账户 委托日期

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表决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４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关于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议案

６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７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８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激励基金实施方案

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为止。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０一一年四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９７

股票简称：欧亚集团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０５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以书面送达的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下午

１．００

时在公司第一会议室召开了六届十次监事会。应

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以全票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摘要进行了认真审核，并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０一一年四月七日

（上接B082版）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６１

股票简称：天坛生物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４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投票方式对提案进行表

决。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上。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和授权

代表共

５

人，所持有股数共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４．１０％

。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晓

明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出席见证，出具《法律意见书》，会议程序合法，会议内容真实有效。

二、 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全体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了以下决议：

１

、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正本及其摘要；

参加表决的总股数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同意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及授权代表所代表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总股数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同意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及授权代表所代表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总股数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同意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及授权代表所代表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参加表决的总股数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同意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及授权代表所代表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参加表决的总股数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同意

２７８

，

７２６

，

１５３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及授权代表所代表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６％

，反对

１１６

，

１７１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０．０４％

，弃权

０

股。

６

、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拟定其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审计机构，聘期一年，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为

３５

万

元。

参加表决的总股数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同意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及授权代表所代表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天坛生物

２０１０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３１１

，

５７２

，

９１７．７２

元，提取

１０％

的盈余公积人民币

３１

，

１５７

，

２９１．７７

元，当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２８０

，

４１５

，

６２５．９５

元，加上年初转入的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１５８

，

５６５

，

２４８．４３

元，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４３８

，

９８０

，

８７４．３８

元。

考虑到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意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５１５

，

４６６

，

８６８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税），共计人民币

５１

，

５４６

，

６８６．８０

元，分配实施后公司未分配利润

余额为人民币

３８７

，

４３４

，

１８７．５８

元。

参加表决的总股数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同意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及授权代表所代表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及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选举使用累积投票制。

同意杨晓明、赵铠、张利东、陈曦、崔萱林、曾令冰、李兰刚、邱洪生、王立彦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其中李兰刚、邱洪生、王立彦为公司独立董事。

参加表决的总股数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同意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及授权代表所代表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９

、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及提名第五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监事选举使用累积投票制。

同意张锡麟、沈心亮、周秀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的白美丽和肖詹荣两位监事共同组成第五届监事会。

参加表决的总股数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同意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及授权代表所代表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０

、 审议通过《关于确定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

８００００

元

／

人

／

年（含税）。

参加表决的总股数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同意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及授权代表所代表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１

、 审议通过《关于固定资产报损和存货报损的议案》

同意公司确认

２０１０

年固定资产报废损失人民币

２

，

２７７

，

５９８．６４

元， 存货报废损失人民币

４４

，

８１９

，

０１３．８８

元，合计人民币

４７

，

０９６

，

６１２．５２

元。

参加表决的总股数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同意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及授权代表所代表股份

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２

、 审议通过《关于申请

１１

亿元债务融资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债务筹资计划。 同意公司以债务方式筹集资金人民币

１１

亿元，具体为申请集团

委托贷款、申请银行贷款等方式，集团委托贷款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筹集资金用于亦庄基地

建设、公司日常运营以及拟对子公司增资事项。同意授权公司总经理与银行等相关单位具体谈判、签署

协议并按公司实际需要合理使用资金。

参加表决的总股数

４

，

１１７

，

３２４

股，同意

４

，

１１７

，

３２４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及授权代表所代表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关联股东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回避表决。

１３

、 审议通过《关于申请专项贷款抵押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名下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南部新区

ｘ６６

、

ｘ６７

号街区的土地使用权和建于该土地之

上的全部在建工程抵押给北京银行双榆树支行，并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之前办理完毕北京银行为唯一且

第一顺位的抵押权人的抵押登记手续并签订补充协议。

参加表决的总股数

２７８

，

８４２

，

３２４

股，同意

２７８

，

７２６

，

１５３

股，占参加表决股东及授权代表所代表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６％

，反对

１１６

，

１７１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０．０４％

，弃权

０

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了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所审议议案、出席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到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为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１

证券简称：天坛生物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５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五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以

书面文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董

事九人。监事会四名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出席人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效人数，会议

按预定程序审议了议程中全部议案。

会议做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杨晓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曾令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吴振山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慈翔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田博女

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三年。 （简历附后）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吴振山先生、郑晓丽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三年。 （简历附后）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改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第五届董事会设置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业绩考核与薪酬委员会三个专门委员会。

选举陈曦、崔萱林、王立彦为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选举王立彦、邱洪生、张利东为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选举李兰刚、杨晓明、邱洪生为董事会业绩考核与薪酬委员会委员。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批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同意陈曦任战略与投资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立彦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兰刚任业绩考核与薪

酬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对长春祈健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长春祈健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祈健”）现金增资

４

，

０８０

万元人民币，其他

出资方按持股比例同比例现金增资。 同意授权总经理签署增资协议并办理相关事宜。 增资后长春祈健

注册资本由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至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对成都蓉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成都蓉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蓉生”）现金增资

１９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他

出资方按持股比例同比例现金增资。 同意授权总经理签署增资协议并办理相关事宜。 增资后成都蓉生

注册资本由

８

，

３２６．１

万元人民币增至

３０

，

３２６．１

万元人民币。

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签并修订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北京微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修订并续签《材料及自制材料供应合同》。同意公司与北京

国药资产管理中心修订并续签《综合服务合同》、《房屋租赁合同》、《土地租赁合同》。

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预计》

同意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预计

５２９８

万元。

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十一、审议通过《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十二、审议通过《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十三、审议通过《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十四、审议通过《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十五、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激励方案》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附：简历

杨晓明：男，

１９６２

年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历任兰州生

物制品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组长、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务，赴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院

（

ＪＮＩＨ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ＦＤＡ

）进修，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ＮＩＨ

）访问学习。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历任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所长、党委副书记等职务。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今任

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曾令冰：男，

１９５７

年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

。 第十届中国药典委员会委

员，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药审评委员，湖北省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生物制品分

会理事。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任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黄金桥分部管理处处长。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任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技术部部长；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至今任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

吴振山：男，

１９５５

年生，中共党员，研究生，高级会计师。 自

１９８２

年起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从事财

务工作，曾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财务处处长、本公司财务部经理、董事会秘书。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任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至今任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

郑晓丽：女，

１９６１

年生，中共党员，本科，研究员。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历任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

质量保证处任处长助理、质量保证处副处长、质量保证处处长（兼党支部书记）、所长助理兼质量保证处

处长；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任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今任长春生物制品研究

所副所长。

慈翔：女，

１９７９

年生，中共党员，本科，会计师。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至今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工作，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任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

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田博：女，

１９８２

年生，本科，经济师。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至今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工作，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至今任

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１

证券名称：天坛生物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６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以

书面文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五人，实到四人，监事沈心

亮因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委托监事张锡麟代为表决。 按照《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

规定，会议有效。 与会监事共同审议了会议提出的议案，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张锡麟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同意票

５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召开会议，选举白美丽女士和肖詹荣女士以职工代表的身

份出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至第五届监事会换届。 （简历附后）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附：简历

张锡麟：男，

１９５３

年生，中共党员，本科，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

１９７０

年

１０

月起历任合肥市食品公

司会计、调度，中国医药公司副处长、部门经理、总经理助理、财务总监，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至今任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

司监事会主席。

白美丽：女，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出生，高级会计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硕士（

ＭＰＡｃｃ

）；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历任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经营销售部经理助理、经营销售部副经理、经营销售部

经理；

２０１０．４

至今任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肖詹蓉：女，

１９６５

年，本科，副研究员。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至

１９８９

年

１０

月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质量保证部

助理工程师；

１９８９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细菌研究室工程师；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至今历任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菌苗室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同时

０９

年

５

月至今，兼任细菌性疫苗室

研究室主任。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１

证券名称：天坛生物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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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五届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续签并修订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关于对长春祈健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关于对

成都蓉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等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董事会表决情况和独立董事意见

（一） 公司五届一次董事会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分别进行了审议表决，出席会议的董事共九人，关

联董事杨晓明先生、赵铠先生、张利东先生、陈曦先生回避表决，其他

５

位董事均投赞成票，无反对票和

弃权票。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事前表示认可，事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一）北京微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谷公司”）是公司的关联企业，与公司同受控股股东

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的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

联交易。

微谷公司注册资本

１２

，

７７６．７４

万元；住所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杨晓明；主要经营范

围：生产疫苗、研究开发生物医药、生物技术咨询服务。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为

－９８４．４６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末，

净资产为

１１

，

８９４．４６

万元。

（二）北京国药资产管理中心（以下简称“资产中心”）是公司的关联企业，与公司同受实际控制人中

国医药集团总公司的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

易。

资产中心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南里四号院；法定代表人：杨珊华；主要经

营范围：资产管理；物业管理；出租商业用房。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为

－８６．５９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末，净资产为

２

，

７１７．７８

万元。

（三）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生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中生集团注册资本

１５３

，

６２３．１０

万元； 住所在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４

号富盛大厦

２６

层； 法定代表

人：王丽峰；主要经营范围：对所属生物制品企业的经营管理和资产管理；生物制品的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自营和代理除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和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外的其他商

品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 截止

２０１０

年末，净资

产为

６０７

，

０３８．６９

万元。

（四）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以下简称“长春所”）是公司的关联企业，与公司同受控股股东中国生物

技术集团公司的控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长春所注册资本

１０

，

２５４

万元；住所在长春市西安大路

１３７

号；法定代表人：金于兰；主要经营范围：

生物制品制造、经销；经营本所及直属企业科研开发和生产产品出口业务及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

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进口业务三来一补业务。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为

９

，

５９３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末，净

资产为

３２

，

６８３

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材料及自制材料供应合同》约定公司向微谷公司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菌苗、类毒素制品生产

用培养基，半成品检定用培养基、科研用培养基、疫苗制品生产及科研用配液材料和生产、科研等所需

消毒服务。

２．

《综合服务合同》是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的职工生活福利服务以及环保等工作，根

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与资产中心签订的合同。 该合同约定，资产中心向公司提供安全保卫、绿化保洁综

合服务和电话机安装维修服务。公司向资产中心提供水、电、蒸汽、天然气、采暖等动力服务；工程服务、

技安环保、设备运行及维修、计量检定、仓储、车辆、家属区、暖气供应站等综合服务；

ＥＲＰ

、监控系统服

务。 需求方向服务提供方支付相关的费用。

３．

《土地租赁合同》是约定资产中心向公司提供土地租赁服务的土地地块、面的、用途和租金及其

他。

４．

《房屋租赁合同》是约定公司和资产中心分别出租给对方的房屋面积、租金及其他。

５．

增资长春祈健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祈健”）事项：公司对长春祈健现金增资

４

，

０８０

万元人民币，其他出资方中生集团、长春所按持股比例同比例现金增资。增资后长春祈健注册资本由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增至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股权比例及出资额如下：

项目

出资额

（

万元人民币

）

股权比例

（

％

）

增资前 本次增资额 增资后

天坛生物

３

，

０６０ ４

，

０８０ ７

，

１４０ ５１

长春所

２

，

３４０ ３

，

１２０ ５

，

４６０ ３９

中生集团

６００ ８００ １

，

４００ １０

合计

６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 １００

６．

增资成都蓉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蓉生”）事项，公司对成都蓉生现金增资

１９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其他出资方中生集团按持股比例同比例现金增资。 增资后成都蓉生注册资本由

８

，

３２６．１

万元人民币增至

３０

，

３２６．１

万元人民币，股权比例及出资额如下：

项目

出资额

（

万元人民币

）

股权比例

（

％

）

增资前 本次增资额 增资后

天坛生物

７

，

４９３．４９ １９

，

８００ ２７

，

２９３．４９ ９０

中生集团

８３２．６１ ２

，

２００ ３

，

０３２．６１ １０

合计

８

，

３２６．１ ２２

，

０００ ３０

，

３２６．１０ １００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此次续签的关联交易合同符合公司经营业务的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及

资源的合理配置；对子公司增资可改善各子公司资本结构，增强其融资能力，保障其可持续发展。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１．

董事会在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采取了回避表决。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本次交易事项的定价依据评估值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３．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交易行为。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公司董事会五届一次会议决议

２

、 独立董事同意提交董事会讨论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１

证券名称：天坛生物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８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五届董事会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预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内容：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长春祈健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长春祈

健”）、成都蓉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蓉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控制的公司：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进出口部、北京国药资

产管理中心、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北京微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发生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关联交易

范围包括： 租赁土地、购买商品、提供劳务、销售商品、租赁房屋、租赁设备、接受劳务等。

本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５

，

２９８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一）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法定代表人：葛永红；注册资本：

５

，

３３７

万元；注册地址：成都市锦江区锦

华路三段

３７９

号；经营范围：主营生物制品，血液制品，诊断药品，猴头菌片，与生产相关的技术服务，本

所及直属企业研制开发的技术和生产科技产品的出口及科研、生产所需的技术、原辅材料、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零配件的进口业务；经营本所及直属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兼营化学制品（不

含危险品），保健用品，饲料，仪器仪表，包装物品，塑料制品。

（二）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法定代表人：金于兰；注册资本

１０

，

２５４

万元；地址：长春市西安大路

１３７

号；企业类型：国有独资；主要经营范围：生物制品制造、经销；经营本所及直属企业科研开发和生产产

品出口业务及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进口业务三来一补业务。

（三）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进出口部：法定代表人：谢英林；注册资本：

１８０

万元；注册地：绿园区西安

大路

１３７

号；经营范围：经营本所及直属企业研究开发的技术和生产的生物科技产品的出口业务：进口

所需的技术、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件；承办对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开展“三来一补”。

（四）北京国药资产管理中心：法定代表人：杨珊华；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注册地：北京市朝阳区三间

房南里四号院；主要经营范围：资产管理；物业管理；出租商业用房。

（五）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志新；注册资本：

１１１８７

万元；注册地：北京北京市海淀

区知春路

２０

号；经营范围： 注射穿刺器械；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医用

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医用高频仪器设备、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医用

Ｘ

射线设备；医用磁共振设备；医

用

Ｘ

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医用高能射线设备；医用核素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

设备；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医

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显微外科手术器械；眼科手术器械、口腔科设备及器具。

（六）北京微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晓明；注册资本

１２７７６．７４

万元；住所在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主要经营范围：生产疫苗、研究开发生物医药、生物技术咨询服务。

上述企业是我公司的关联企业，与我公司同受实际控制人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的控制，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金额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 接受劳务

、

租赁房屋

、

租赁设备

４００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 购买商品

１６２

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进出口部 购买商品

１

，

８８０

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 购买商品

５１１

北京国药资产管理中心 提供劳务

、

租赁房屋

、

租赁土地

２１２４

北京微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２２１

总 计

５２９８

（一）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

根据成都蓉生与成都所签订的《资产租赁合同》等合同，

２０１１

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４００

万

元。

（二）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

根据长春祈健与长春所签订的《综合服务协议》和《房屋租赁合同》，

２０１１

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金额为

１６２

万元；

（三）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进出口部

长春祈健每年与进出口部签订一次出口疫苗购销合同。

２０１１

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１

，

８８０

万元。

（四）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

根据长春祈健与中国医疗器械工业公司签订的《医疗器械产品销售合同》，

２０１１

年预计发生的关联

交易金额为

５１１

万元。

（五）北京国药资产管理中心

根据我公司与北京国药资产管理中心签订的《综合服务协议》和《综合服务协议》、《土地租赁合同》

及《房屋租赁合同》，

２０１１

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２１２４

万元；

（六）北京微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根据我公司与北京微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签订的《材料及自制材料供应合同》，

２０１１

年预计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为

２２１

万元。

四、关联人回避事宜

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杨晓明先生、赵铠先生、张利东先生、陈曦先生回避表决，

３

名独立董事和

２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了表决。

五、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之间的关联交易是确保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交易行为。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事前表示认可，事后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

交易保障了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是合理的、必要的；上述关联交易合同、协议的订立体现了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 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义

务，其程序是合法的；上述关联交易金额的确定是公允的，对公司及全体股东是公平的，没有损害中小

股东的权益，符合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公司董事会决议；

２

、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北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1

年

４

月

７

日


